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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初任專任運動教練職前曾任代理專任運動教練年資得

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4年8月3日中市教人字第1040056961號函。

二、所詢本案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查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

辦法）」第6條第5項規定：「公立各級學校教練職前年

資採計提敘，準用教師之規定。」

(二)次查，本署103年10月14日臺教體署學（一）字第10300

30951號函已依據本辦法並參照「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

支給基準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

實施要點」等規定，說明代理專任運動教練之敘薪原則

。

(三)綜上，有關初級專任運動教練依據本辦法聘用後，其職

前曾任實缺之代理專任運動教練年資既已敘薪有案，基

於衡平原則，得依上開規定予以採計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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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(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外)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高級中等

學校、各私立高中高職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、國立國民小學、本署學校體育組 2015-08-07
08:19:03


